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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接收

A股發行的申請材料

本公告乃由盛京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
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刊發。

茲提述本行日期為2015年8月5日的通函及本行日期分別為2015年7月5日
及2015年8月27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本行發行A股的事宜
（「A股發行」）。

本行已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提交有關A股發行的
申請材料（包括A股招股章程（「A股招股章程」）），而中國證監會已接受申
請。A股招股章程將適時刊載於中國證監會網站www.csrc.gov.cn進行預先
披露。

A股發行未必會進行。本行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行H股時務須審

慎行事。本行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有關A股發行的任何重大進展的公

告。

承董事會命
盛京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張玉坤

中國遼寧省瀋陽市
2015年11月 27日

– 1 –

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執行董事為張玉坤、王春生、王亦工、吳剛及孫永
生；本行非執行董事為李玉國、李建偉、趙偉卿、楊玉華及劉新發；及本
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于永順、劉智鵬、巴俊宇、孫航及丁繼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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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盛京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並非一家認可機構，並非
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

